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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董离职潮”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治理的影响
王学梅

江西理工大学

摘　要：近年来，康美药业财务造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公司独立董事也因此事被判罚金甚至面临牢狱之灾，

受到牵连。“7万年薪，上亿被罚”，消息一出，瞬间引爆各热搜平台。有人认为独董是无辜躺枪，也有人认为独

董拿钱不办事，确实应该受到惩罚。A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争相出走，甚至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独董离职潮”。独

立董事本应是上市公司中受人景仰的监督岗位，但却成了“高危职业”。康美药业案对于独董的处罚，对于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制度的整顿，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本文主要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对引入

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问题进行了探究，对独董离职潮产生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治理的影响进行

了分析，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治理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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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立董事制度的概述

（一）独立董事制度的概念及介绍

独立董事制度最早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是指为形

成权力制衡和监督，在董事会中设立的一种制度。1940

年《投资公司法》出台标志着此制度的产生。这一制度

的建立旨在防止上市公司股东和管理层的内部控制，维

护上市公司整体利益，特别是为了保护企业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

2001年，证监会颁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规定，独立

董事制度应当在上市公司中建立。《指导意见》规定，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是指与所聘请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

东之间不存在可能妨碍其作出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

事，其任职期间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使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能得到保证。独立董事按照相

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认真履行自己的监督责任和

监管义务，不损害中小股东权益。

（二）独立董事制度的任职条件和资格

独立董事制度常被误解为是一项闲职，但实际的任

职要求却是十分严格的。按照法规及相关规定，具有成

为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和工作指导文件中所规定的

独立性是硬性要求。此外，个人对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

基本操作常识、法律、行政法规、管理章程，以及相关

规章制度等都应有一定了解。在任职经历方面，要求独

立董事具备在法律、经济或其他方面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5年以上或独立董事会所必需的其他任职经历。当然，

每一家上市公司的章程都是不一样的，也要符合章程所

要求的其他条件。由此可见，独立董事应是一名全面、

复合型的优秀人才。

为了保证独立董事制度的独立性，《指导意见》规

定，在上市公司中有直系亲属或主要的社会关系人员，

主要是血缘关系；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一定股份的个

人、大股东及直系亲属；为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

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公司章程及证监会

认定的其他人员等，以上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独立董

事。可以看出，在为了保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这一方

面，国家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在实际的制度施行中，独

董的独立性确大打折扣。

制度规定，每届独立董事任期与该上市公司其他

董事任期相同，连选可以在任期届满时改选不能超过6

年。独立董事连续三次未能亲自出席董事会，董事会可

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二、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独立董事并不“独立”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客

观性造成了影响。为了提高公司的稳定性，我国的上市

公司股权相对集中，基本会出现一股独大的现象[1]。由

此造成管理层和董事会受控于大股东，独立董事制度的

客观性也就难以保持，而独立性就会大打折扣，无法

真正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使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受到保

护。资本主义国家则大相径庭，其股权相对分散，这将

导致股东缺位，管理层内部缺乏大股东控制。当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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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形势下选择出来的独立董事便拥有相较稳定的独立

性，能切身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我国兴起独立董事制度也不过才短短20余年。国内

外制度、人文环境、政治等因素的不同都会影响独立董

事制度在我国施行的有效性。大股东控制董事会的情况

如果不加以整治，董事会制约管理层的公司治理体系则

很难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也就无从发挥作用。

（二）花瓶董事、人情董事现象严重

不少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被认为是“花瓶董事”、

“签字机器”[2]。大部分上市公司会邀请有一定社会影

响力的人士担任独立董事，修饰企业的面子工程。因其

职务的特殊性，独立董事大部分不会在企业中坐班，实

际上他们对公司的运营及管理操作并不了解，有的独立

董事还要在几家公司同时兼任，实在是分身乏术。甚至

于公司有重大决策和需要签字的时候，他们才会露面，

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都是沉默的少数。有些独立董事并无

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及法律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缺乏

相应的专业性，“独董不懂”的现象也越发越严重。

从古至今人情往来和裙带关系都影响着我们的社交

行为。独立董事与企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独

立董事是由管理层通过私人关系选聘而来，作为交换，

不少独立董事还要为企业承担信誉担保、社会影响力

等私人效应。为了维持人情关系及自身的利益，大部分

独立董事都不会主动干涉企业的内部事宜。利益羁绊使

得独立董事很难在上市公司中真正起到监督作用，大多

时候，他们都是大股东手底下重大决策的一张支持票而

已。

（三）独立董事制度法律法规并不健全

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关于规范独立董事制度的相

关法律法规。国家对于独立董事制度的要求也只是中国

证监会、国家经贸委的一些指导意见，并不能达到强制

执行的效果，即使执行，也没有太严厉的处罚，康美药

业这样严厉的处罚还是行业里面的头一回，也是正因为

这一次的严厉处罚，才给行业敲响了警钟。法律制度的

缺失，不可避免地会使独立董事制度的执行出现种种问

题，同样也会使独立董事做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影

响。而资本主义国家则有比较健全的法律法规约束自己

的行为，以保证独立董事制度实施的法律红线，既可以

倒逼独立董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又可以起到对上市公司

的监督作用。

三、独董离职潮产生的原因

（一）企业本身的财务风险的影响

以2021月11月-12月中全部上市公司发布独立董事

辞职公告作为样本，通过数据探究验证了独立董事的辞

职与公司财务风险存在关系[3]。上市公司有较高的财务

风险，独立董事就更容易辞职。在衡量经济收益、企业

自身经营状况与财务风险的情况后，大部分独立董事选

择明哲保身，主动选择辞职，避免因企业财务风险导致

个人利益和名誉的受损。一个公司的财务风险越高，就

像埋了一个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暴雷，炸的所有

人措手不及，康美药业事件就是一个严厉的教训，随着

独立董事制度的规范和健全，独立董事制度这一板块法

律空缺的填补，越来越多独立董事会在权衡利弊后选择

离开财务风险高的公司。

（二）独立董事胜任能力存在短板

现如今，我国不少上市公司仍然存在大量的“花瓶

董事”、“签字董事”。独董不懂的现象日趋严重。行

业要求担任独董的相关人员应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

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等，但

客观上讲，并不是每一个上市公司都严格按照规章制度

执行，也并非每一位独董都能满足这些要求，有些独立

董事就是公司的大股东，或者领导的亲戚，有的甚至是

完全不懂得公司的运营名誉顾问。一年只有公司开总结

大会才会露面，其余时间连办公室都不会进入。独立董

事在履行职责上存在能力的短板，且存在很大一部分是

挂名董事，人情董事，对于企业的经营状况是一问三不

知，更不要说是履行监督职责了。真当企业发生重大经

营风险问题时，这些独立董事也会束手无策，只能选择

引咎辞职。

（三）媒体监督的影响

媒体报道对独立董事的辞职有很大影响[4]。媒体对

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会影响独立董事的辞职率，媒体的

负面报道越高，独立董事辞职的概率越大。并且媒体

的社会影响力越大，对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影响也越大。

众所周知，大部分独立董事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誉与

名望，为了自己前途和名望，他们会主动选择离开不太

安全的上市公司。媒体的外部监督作用从正向的方面来

说也是倒逼企业治理独立董事制度的一个推手，监督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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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往更好的方向改进，为了追求声誉，独立董事也会更

加勤勉的履行工作职责，选择声誉和形象更好的上市公

司。

（四）行政处罚日趋严厉

我国对于独立董事制度并没有相关的立法文件，导

致独立董事制度一直有一个法律空缺，独立董事们可

以在里面浑水摸鱼。在康美药业被处罚之前，独立董

事作为一个比较悠闲且名利双收的职业，广受业界知

名人士的喜爱。新《证券法》颁布后，对于企业违规

行为行政处罚愈趋严重。康美药业的独立董事不仅受

到了高额的行政罚款，有的甚至连坐受到牢狱之灾，

这给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们敲响了一个警钟，独立董

事并非闲散之职，做不好连自己都会受到牵连。在高

昂的行政罚款与牢狱之灾的相比下，那份薪水就真的

微不足道了，独立董事们也开始真正考虑这一份工作的

“性价比”。

四、独董离职潮对独立董事制度治理的影响

（一）推动独立董事提升履职水平

独董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的矛盾凸显，独立董事承担

的责任和风险日趋增大。这将唤醒独立董事的权利意

识、责任意识、风险意识。有能力的独立董事在名誉和

利益的驱使下，学会爱惜自己的羽毛，深入思考，自我

反思。独董离职潮使得那些花瓶董事和签字董事的数量

也会减少，毕竟，独立董事不会再和以前一样那么容易

任职了。独董不懂的现象也会得到很大的改善，独立董

事能更好的履行自身监督职责，勤勉尽责，不断提升自

己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和履职水平，增强对公司的独

立判断。独董离职潮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

善，落实独董制度的治理，有益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和

中小股东权益的维护。

（二）促进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

虽然行政处罚日趋严厉，但是独立董事制度始终还

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从立法

的角度明确独立董事的法律责任，真正的做到有法可

依，违法必究。2023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文

件还指出，要完善独立董事责任约束机制，按照责权利

相匹配的原则，加大对独立董事履职不力、责任追究力

度，明确其法律责任，推动独立董事行政责任认定标准

和民事责任认定的针对性设置。对于独立董事因懈怠不

履行监督职权，如明知内部董事有违法行为仍知情不报

的行为，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应受到连坐处罚和相应

赔偿。以此来倒逼独立董事发挥其监督职能，使独立董

事真正发挥作用。同时，也要在责权利平衡的前提下确

立独董的责任限度[5]。在独董正常履职的情况下，因公

司内部原因导致独董权益受损的，理应赔偿独立董事的

损失。

（三）建立科学、严格的独立董事选任规则

严格按照指导意见和改革意见执行独立董事的任职

条件，做到独立董事任职的科学性；选择个人能力优

秀、业务能力强的独立董事，杜绝花瓶董事和签字董

事；建立起严格的独立董事制度选任程序，并严格执

行。我国的独立董事基本由大股东选任出来，如此一来

也就很难保持独立董事制度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要明确

规定大股东、控制人、董事长及上市公司高层不能干预

独立董事权利。摒弃“控制”思想，切实实现董事会一

人一票的权利。同时，独立董事的选任应考虑中小股东

的声音，不能全盘由大股东操控，可以投票选择，大小

股东推举相应的股东代表，真正做到兼顾大小股东的权

益，保持客观性，也能更好发挥独立董事维护中小股东

权益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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